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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关于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研究，当前的主流观点采个体主义的立场，将

个人信息视为私权的客体，以域外经验为证，认为私法可以有效保护公民的相关隐

私权益。实际上，域外的相关法律并未承认个人信息权有对抗不特定第三人的效

力；在现代信息社会中，以私法保护公民的隐私权益也常遇到困难。对隐私权益必

须进行场景化的理解，个人信息流通具有公共性价值。法律保护个人信息的目的在

于防范相关风险，促进个人信息在具体场景中的合理流通。宜通过 “消费者法

化”，重新激发个人信息私法保护的活力；同时，采取公法框架进行风险规制，保

护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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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由个人信息的大规模收集与利用引发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必须加强个人信息
的法律保护已经成为学界共识。然而，个人信息的法律性质如何界定？法律又当采取何种

手段保护个人信息？针对上述问题，学界仍有争议。有学者认为，个人信息是一种人格性

权益，应当适用人格权的法律框架加以保护；〔１〕也有学者认为，个人信息是一种财产性权

益，应当适用财产权的法律框架加以保护；〔２〕还有学者提出，个人信息是一种新型的权

利，需要在法律中增设个人信息权。〔３〕观点虽有分歧，但它们的前提假设却是相同的，即

认为个人信息是具有排他性的私权的客体，应当通过以主体平等和意思自治为原则的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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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的论述，参见罗昆：《个人信息权的私权属性与民法保护模式》，《广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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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保护。这一前提假设很难成立。在比较法的视野下考察，域外的隐私权益〔４〕保护正经

历着从私法主导到消费者法与公法主导相结合的变迁；从法律原理的层面看，传统侵权法

已无力保护现代信息社会中的隐私权益，以个人信息权或财产权为基础保护隐私权益又面

临着保护不足与保护过度的两难。

　　在保护个人信息方面，传统的私法进路之所以存在困境，深层原因在于隐私权益与个
人信息的性质特殊。保护隐私权益并不意味着要隔断个人信息的流通，个人信息天然具有

社会公共属性，并非一种具有固定边界的私人权利。现代社会之所以强化个人信息保护，

原因在于个人不易对个人信息流通中的风险进行有效管理。面对越来越复杂的信息收集方

式和信息的不规范流转，个人也很难对相关风险加以判断和防范。从上述事实出发，我国

未来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应当侧重消费者法保护和公法保护的路径。一方面，为重新激活

个人信息私法保护的活力，寻求个人信息私法保护的出路，应当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消费

者法的框架，在特定场景下对个体进行倾斜保护，确保具体场景中的信息流通满足消费者

的合理期待。另一方面，应当建构网络、信息等特定领域的公法框架，通过风险评估和风

险规制，为个人信息的合理流通与使用创造条件。

一、个人信息私法保护的核心观点

　　当前我国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研究中，将个人信息视作一种个体性的私权，主张以私

法的框架对其进行保护的观点，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认同。〔５〕与之相关的两个核心论点也

被广泛接受，对我国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第一个论点是比较法上的事实判断：域外的隐私权益保护经历了从隐私权到个人信息
权的演进，并且都采取了私法的保护模式。对于隐私权益保护的起源，大多数研究者都将

其追溯到沃伦与布兰代斯的 《隐私权》，指出其私法保护的特征。在这篇经典文献中，沃伦

与布兰代斯认为，尽管被侵犯的隐私不受传统普通法的保护，但普通法仍应通过法官造法

推论出隐私权这一法律权利，普通法法院应当将侵犯隐私作为侵权行为加以追究。〔６〕其

后，美国的司法实践逐渐认同了沃伦与布兰代斯的建议，开始以侵权法的方式保护公民的

隐私权益。侵权法学者威廉姆·普罗斯归纳的美国司法实践中四种隐私侵权，〔７〕亦被国内

研究者广泛提及。〔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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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称的 “隐私”或 “隐私权益”并不等同于民法上的 “隐私权”，本文使用的 “隐私”或 “隐私权益”

是一个大隐私的概念。当下，“隐私”或 “隐私权益”已成为全球互联网与信息技术领域的通用术语。包括

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的网站和手机 ＡＰＰ，在阐述其个人信息保护政策时，使用的都是 “隐私”或 “隐私政

策”，而非 “个人信息政策”这样的表述。

代表性的论述，参见严鸿雁：《论个人信息权益的民事权利性质与立法路径———兼评 〈个人信息保护法〉（专

家建议稿）的不足》，《情报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３年第 ４期，第 ４３页以下；张里安、韩旭至：《大数据时代下
个人信息权的私法属性》，《法学论坛》２０１６第３期，第１１９页以下；王晓芬：《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及私法
保护模式探究》，《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６４页以下。
ＳｅｅＳａｍｕｅｌＤ．Ｗａｒｒｅｎ＆ＬｏｕｉｓＤ．Ｂｒａｎｄｅｉｓ，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Ｐｒｉｖａｃｙ，４Ｈａｒｖ．Ｌ．Ｒｅｖ．１９３（１８９０）．
Ｓｅ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Ｌ．Ｐｒｏｓｓｅｒ，Ｐｒｉｖａｃｙ，４８Ｃａｌｉｆ．Ｌ．Ｒｅｖ．３８３（１９６０）．
代表性的论述，参见方新军：《一项权利如何成为可能？———以隐私权的演进为中心》，《法学评论》２０１７年
第６期，第１１１页；前引 〔５〕，张里安等文，第１２３页。



　　不少研究者指出，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美国法对于隐私权益的保护经历了从隐私权
保护到个人信息权保护的转变。〔９〕阿兰·威斯丁于 １９６７年出版的 《隐私与自由》一书，

被认为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在该书中，威斯丁不再满足于沃伦和布兰代斯对于隐私权

的模糊界定，也不认同普罗斯以四种类型限定隐私侵权的做法。在威斯丁看来，以往对于

隐私的定义都是模糊的，隐私必须被重新界定为 “个人、群体或机构对自身信息在何时、

如何以及在什么程度与他人沟通的主张”，〔１０〕换句话说，隐私就是个人对自身信息的控制。

　　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德国和欧盟的隐私权益法律保护也经历了相似历程。这些研究指
出，德国和欧盟一些国家的私法都曾将隐私归入人格权的范畴，以私法的方式保护隐私权

益。到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个人信息权或个人信息自决权的概念开始出现，成为受到法律
保护的另一核心权利。也就是说，德国和欧盟对于个人信息法律性质的界定，经历了从隐

私权到个人信息权的转变，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途径也从隐私权的私法保护过渡到了个人

信息权的私法保护。〔１１〕

　　第二个论点偏重法律原理与应然性判断，认为从法律原理出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的隐私权益，有必要在私法体系中明确个人信息权，确定个人信息权

的边界。首先，目前我国旨在保护隐私权益的立法非常零散，大多数的法律规范针对的只

是特定行业的特定个人信息。这些立法的层级、关注领域和调整模式均不相同，缺乏体系

上的融贯性，没有对个人信息的性质进行明确界定，法律规范大多偏重宣示性地设定义务，

缺少法律责任的规定，〔１２〕因此有必要从私法的角度加强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其次，针对现

行隐私权益法律保护体系较为零散和缺乏融贯性的特点，需从私法上厘清个人信息的法律地

位，从而为隐私权益提供更为集中和体系化的保护。再次，由于私人主体更有动力和积极性去

维护自身利益，加强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也有助于发动公民个体力量维护其自身权益。〔１３〕

　　还有研究指出，我国私法对隐私权益的保护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只关注隐私权到同时
关注个人信息权的变化。１９８６年民法通则没有规定隐私权，但两年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
法解释确认了个人隐私应受法律保护。〔１４〕２００９年侵权责任法第２条将隐私权明确规定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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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的论述，参见杨惟钦：《价值维度中的个人信息权属模式考察———以利益属性分析切入》，《法学评论》

２０１６年第４期，第６８页以下。作者指出，随着美国 “社会的发展和学说的跟进，在私法领域内隐私权被赋

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扩充为信息隐私权、空间隐私和自我决定的隐私”；６０、７０年代后，“美国的隐私权体
系从防御性的权利向进取性的权利发展，强调主体对自身信息的支配、控制与决定”。

ＡｌａｎＷｅｓｔｉｎ，ＰｒｉｖａｃｙａｎｄＦｒｅｅｄｏ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ｔｈｅｎｅｕｍ，１９６７，ｐ．７．
代表性的论述，参见前引 〔５〕，张里安等文，第１２２页以下；齐爱民：《拯救信息社会中的人格》，北京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７７页；彭礼堂、饶传平：《网络隐私权的属性：从传统人格权到资讯自决权》，《法学
评论》２００６年第１期，第５７页以下。
代表性的论述，参见郭瑜： 《个人数据保护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第 ４３页以下；洪海林：
《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研究》，西南政法大学２００７年博士论文，第１６２页；杨咏婕：《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研
究》，吉林大学２０１３年博士论文，第４１５页以下。
代表性的论述，参见王鲁东： 《个人信息权法律保护探析》， 《中共青岛市委党校 （青岛行政学院学报）》

２００８年第１０期，第９３页以下；凌学东、鞠晔： 《网络消费者个人信息综合保护机制研究》， 《兰州学刊》
２０１６年第８期，第１５７页以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１９８８年通过，已于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４日部分废止）第１４０条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
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

以书面、口头等形式诋毁、诽谤法人名誉，给法人造成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法人名誉权的行为。”



事权利，将隐私权纳入人格权的保护范畴。２０１７年民法总则不但在第１１０条中确认了自然人
享有隐私权，还在第１１１条专门规定了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在第１２７条中规定了对数据的保
护。以上说明，加强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符合我国隐私权益法律保护体系的发展趋势。〔１５〕

　　综上，当前我国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研究将个人信息视为私权的客体，且认为私法能够
有效保护公民的相关隐私权益，这一结论的得出有赖于上述两个论点的成立：其一，在域

外实践方面，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权利基础沿着从隐私权到个人信息权的路径发展，且未

偏离私法保护的轨道；其二，在学理和国情层面，加强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乃是大势所趋，

不仅具有必要性，也具有应然性。然而，以上对域外经验的解读和对法律原理的理解，实

际上均存在一定的误区，无助于证成个人信息天然的私权属性，无法为个人信息保护的私

法优位立场奠定基础。

二、域外经验的重新解读

　　关于域外隐私权益保护经历了从私法上的隐私权到私法上的个人信息权转变的观点，

其实属于对域外经验的误读，经不起深入的推敲。

　　 （一）美国经验

　　初看上去，第一个论点的确描绘了美国隐私法的历史变迁。在美国隐私法发展之初，
沃伦与布兰代斯、普罗斯都没有提及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的法律实践也没有将个人信息

作为一种法律权益的客体加以保护。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威斯丁首先提出个人信息的概念，
将隐私界定为个人对自身信息的积极性控制，随后，个人信息的概念才在美国隐私法中被

广泛采用。

　　然而，在美国，个人信息的概念是在独特的技术背景之下，针对独特的防范对象提出
的，并未成为一种可以对抗不特定第三人的权利。具体说来，个人信息概念的兴起以 ２０世
纪６０年代以后计算机技术的兴起为背景。〔１６〕计算机技术的兴起，使得公共机构和公司处理
信息的方式发生巨变。在此之前，信息的收集主要依赖人工，信息收集的速度较慢；信息

的储存主要通过卡片、文档等方式，且需要特定的储存点；信息的搜索主要依赖编码索引

和人工查找，费时费力。计算机技术兴起后，信息的收集速度有了质的提升；信息的储存

能力几乎没有上限，且不再需要特定的储存点；同时，信息的搜索也变得简单易行。在这

样的背景下，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举措，美国国会也通过了一系列

立法，致力于确保个人信息在特定领域不受侵犯。

　　分析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个人信息保护措施和美国国会的一系列个人信息立法，
不难发现，这些措施和立法都集中于某些风险较大的领域，规制的对象是政府、学校、医

院等大型机构及企业的大规模个人信息收集行为。例如，１９７３年美国医疗、教育与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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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的论述，参见常健：《论人格权法 （编）中的个人信息权的制度完善———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人

格权编 （草案）·民法室室内稿〉相关规定》，《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 ３期，第 ３２
页以下。

ＳｅｅＡｒｔｈｕｒＲ．Ｍｉｌｌｅｒ，ＴｈｅＡｓｓａｕｌｔｏｎＰｒｉｖａｃｙ：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ＤａｔａＢａｎｋｓ，ａｎｄＤｏｓｓｉｅｒｓ，ＡｎｎＡｒｂｏｒ，Ｍ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ｃｈ
ｉｇａ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



首先推出了一份名为 《记录、电脑与公民权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美国医疗、教育与福

利部将个人信息定义为任何可识别个人的信息，规定这些信息的收集、披露和使用都必须

遵循所谓的 “合理信息实践”原则。根据合理信息实践原则，任何收集和储存个人信息的

系统都不得秘密运行；个人必须能够知道其哪种类型的信息是被记录的，哪种类型的信息

是被使用的；个人必须能够阻止其个人信息被用于其不同意的目的；个人必须能够纠正或

修改那些能够识别他个人身份的信息。〔１７〕

　　其后，美国国会针对个人信息保护通过了一系列立法，这些立法也只适用于特定领域
和特定对象。〔１８〕以１９７４年的家庭教育权利与隐私法和隐私法为例。前者规定，对于教育纪
录中任何可识别个人的信息，教育机构都有义务确保信息不被泄露，并且保证个人能够获

取和修改其个人信息。〔１９〕后者则要求，所有美国联邦规制机构在处理个人信息时都必须遵

循相应规定，除有例外情况，规制机构在公开个人信息前必须取得个人的书面同意，个人

有权访问其被联邦机构保有的个人信息并对个人信息进行纠正。〔２０〕１９８４年，美国国会通过
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联邦有线通讯政策法。该法将可识别个人的信息作为核心概念，从信

息的收集到信息的储存和使用，只要涉及可识别个人的信息，电讯公司就必须遵循一系列

合理信息实践原则。此后，国会又分别通过了儿童网上隐私保护法、视频隐私保护法、司

机隐私保护法，要求相应主体在特定情形下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必须符合相关规定。

　　美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措施和相关立法带有明显的消费者法保护或公法规制的特征。由
于并未赋予个人以针对不特定第三人的权利，对于普通民事主体收集与处理个人信息的行

为，这些立法并不适用。事实上，即使对于一般企业，美国的上述立法也大都无法适用。对

于一般企业的隐私权益保护，美国法大体采取的是企业自我规制和消费者法规制的进路。〔２１〕

由企业自愿制定隐私政策，然后由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确认企业的隐私政策中是否存在欺

诈或不合理的情形，以及企业是否严格执行了其隐私保护的承诺。〔２２〕

　　分析威斯丁的 《隐私与自由》同样会发现，威斯丁对于隐私与个人信息的探讨以计算

机与现代科技的兴起为背景，并没有将个人信息泛化为一种私法意义上的权利。虽然威斯

丁对隐私下了一个接近于个人信息权的定义，认为隐私是 “个人、群体或机构对自身信息

在何时、如何以及在什么程度与他人沟通的主张”，〔２３〕但其所说的自身对信息的控制权主

要针对的，是计算机、现代科技以及与此相结合的权力对个体的威胁，并没有以私法的视

角看待 “个人信息权”。在这本奠定现代信息隐私法的经典著作中，威斯丁只在几处蜻蜓点

水式地引用了沃伦、布兰代斯的侵权文献，〔２４〕对于普罗斯的侵权法分类，威斯丁根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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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美国国会已经通过了公平信用报告法 （１９７０）。该法规定，消费者保护机构评定信用以获取贷款
和保险，必须遵循某些信息保护的规则，尽管这一法案尚未提出个人可识别信息的概念。

２０Ｕ．Ｓ．Ｃ．§１２３２ｇ（２００６）．
５Ｕ．Ｓ．Ｃ．§５５２ａ（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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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ｖ．５８７，５９３（２００７）．
ＳｅｅＭｉｃｈａｅｌＤ．Ｓｃｏｔｔ，ＴｈｅＦＴＣ，ｔｈｅＵｎｆａｉｒｎｅｓｓ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ａｎｄＤａｔａ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Ｂｒｅａｃｈ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Ｇｏｎｅ
ＴｏｏＦａｒ？，６０Ａｄｍｉｎ．Ｌ．Ｒｅｖ．１２７，１３０－３１（２００８）．
前引 〔１０〕，Ｗｅｓｔｉｎ文。
威斯丁在著作中提及沃伦与布兰代斯 《隐私权》之处，参见前引 〔１０〕，Ｗｅｓｔｉｎ文，第３４６页，第 ３４８－３４９
页，第３５５页。



提到。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威斯丁并没有继承沃伦、布兰代斯与普罗斯的侵权法传统，

没有期望以侵权法或其他私法的框架来保护个人信息。〔２５〕

　　 （二）德国经验

　　在德国，对个人隐私的法律保护是通过人格权的私法化完成的。制定于 １９００年的德国
民法典没有规定人格权或隐私权。二战后，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 １９５４年的 “读者来信

案”确认了这一权利。该案判决认为，德国基本法第１条第１款所提到的个人尊严可以作为
德国民法上的渊源性权利，〔２６〕个体 “作为人的尊严和发展其个体人格”的利益应当受到民

法的保护，这一人格权可以对抗不特定第三人。〔２７〕１９５８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 “骑士

案”中确认了对伤害人格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认为对人格权的伤害与一般性的人身伤害同

等严重。〔２８〕１９７３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 “伊朗王后案”中最终确立了对个人隐私的人格

权保护，法院认为基本法第１条和第２条保护了 “个人的隐私领域”，个人有权 “实现独处

的愿望”，保持 “自身不被外界打扰”。〔２９〕

　　有学者认为，经过发展，德国不仅确立了隐私权益的人格权保护，而且确立了基于个
人信息自决权的法律保护。〔３０〕不少学者称，在 “小普查案”和 “人口普查案”等案件的基

础上，德国已经确立了一种私法上的信息自决权，一种类似于威斯丁所定义的个人对于自

身信息得以积极控制的基本权利：法律应当保障个人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只有在个人同意

时，才能允许其个人信息被收集。如果信息收集者在个人不知情或表示拒绝的情形下收集

个人信息，便构成对公民个体信息自决权的侵犯。〔３１〕然而，上述观点的得出实际上是对相

关案例的误读。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有关个人信息权的判决是在特定语境下作出的。“小普查

案”和 “人口普查案”的判决结果针对的是国家对于个人信息的威胁，法院并未将所谓的

个人信息权或个人信息自决权扩展成为一种针对不特定第三人的私法权利。正如学者所言，

德国法院对于个人信息自决权的正当化论证有其特殊的案件背景，“信息自决权的主张者忽

略了这些案例的具体背景，扩大了核心表述的适用范围，从而也就使所谓的信息自决权脱

离了正当化的基础”。〔３２〕

　　同美国类似，德国有关个人信息或个人数据的立法也是在公法或消费者法的框架下进
行的。１９７０年，德国黑塞州制定了第一部州层面的数据保护法。１９７７年，德国制定了 《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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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威斯丁对于隐私的界定标志着现代隐私法的诞生。威斯丁去世时，《纽约时报》撰文

悼念，认为威斯丁 “几乎以一人之力创立了隐私法”。ＳｅｅＭａｒｇａｌｉｔＦｏｘ，ＡｌａｎＦ．Ｗｅｓｔｉｎ，Ｗｈｏ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Ｐｒｉｖａｃｙ
Ｄｅｂａｔ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ＷｅｂＥｒａ，Ｄｉｅｓａｔ８３，Ｎ．Ｙ．Ｔｉｍｅｓ，Ｆｅｂ．２３，２０１３，ａｔＤ７．
对于此案的介绍，参见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
８０５页以下。
在德国法律理论上，这被称为 “第三人效力理论”。对此理论的深入分析，参见陈新民：《宪法基本权利及对

第三者效力之理论》，载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册，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４９页以下。
Ｆｅｄｅｒａｌ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ｒｔ，ＢＧＨＺ２６，３４９，ｑｕｏｔｅｄｆｒｏｍＰａｕｌＭ．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ａｎｄＫａｒｌＮｉｋｏｌａｕｓＰｅｉｆｅｒ，Ｐｒｏｓｓｅｒ’ｓ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ｎｄｔｈｅＧｅｒ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ｒｅＦｏｕｒＰｒｉｖａｃｙＴｏｒｔ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ＯｎｅＵｎｉｔａｒｙＣｏｎｃｅｐｔ？，９８Ｃａｌ．Ｌ．Ｒｅｖ．１９２５
（２０１０）．
Ｆｅｄｅｒａｌ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ｒｔ，ＢＶｅｒｆＧＥ３４，２６９，２８１，ｑｕｏｔｅｄｆｒｏｍＩｄ．
前引 〔１１〕，彭礼堂等文，第５７页。
同上文，第５８页。
杨芳：《个人信息自决权理论及其检讨———兼论个人信息保护法之保护客体》，《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第２６页。



止数据处理过程中滥用数据法》，并在其后进行了若干次修订。尽管人们认为，德国相关法

律提供的隐私权益保护比美国更为严格，但其针对的对象、基本原则、保护手段同美国的

相关立法仍然高度一致：这些法律针对的是个人信息或个人数据的收集者或处理者，而不

是日常生活中的一般个体；这些法律大致遵循了美国 １９７３年 《记录、电脑与公民权的报

告》中所归纳的合理信息实践原则；法律所提供的保护手段是对信息的收集、处理与使用

过程进行消费者法与公法规制，并未诉诸私法上具有排他性的个人信息权。总的来说，这

些法律并不保护个人数据本身，而是意在确保信息收集者在处理个人数据时不损害个人的

隐私权益。〔３３〕

　　 （三）欧洲其他国家与欧盟的经验

　　除德国外，欧洲其他国家也采取了消费者法与公法规制进路，为个人信息或个人数据
提供保护。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瑞典 （１９７３）、奥地利 （１９７８）、丹 麦 （１９７８）、法 国
（１９７８）、挪威 （１９７８）等国先后立法，形成了第一波个人信息或个人数据立法潮流。〔３４〕

这些立法尽管各有不同，但基本都吸纳了合理信息实践原则，规制的是政府与企业对个人

信息的处理过程。

　　在欧盟层面，有关个人信息或个人数据保护的立法也采取了类似进路。１９８０年，欧洲
理事会制定了供成员国参照和选择适用的 《个人数据自动化处理保护公约》。〔３５〕１９９５年，
欧盟通过了 《欧盟数据保护指令》，要求成员国必须通过国内立法对其加以适用。２０１６年，
欧盟又通过了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于２０１８年直接适用于欧盟成员国。在这些立法中，欧
盟为保护个人信息或个人数据采取了越来越严格的监管措施，但其都是基于合理信息实践原则

对信息的收集、处理、储存和使用进行的过程监管。欧盟并未创设一种私法上的个人信息权或

个人数据权，更没有主张公民个体可以凭借个人信息权或个人数据权对抗不特定第三人。〔３６〕

有学者基于 《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 ８条第 １款的规定 （每个人都有权使其个人数据得到

保护）认为，欧盟已经在其中明确了个人信息权或个人数据权。这种看法是将个人数据得

到保护的权利简单等同于个人数据权。实际上，个人数据得到保护的权利是一种派生于消

费者法保护与公法保护的权利，而非一种一般性的私法权利。

　　从司法实践来看，欧盟也没有将个人数据得到保护的权利泛化为一般性的私法权利。
例如，在２００３年的一起案件中，针对奥地利立法机关作出的高级政府官员必须将其薪资告
知审计机关的规定，欧盟法院并没有将高级官员的个人信息视为私法权利的客体，没有认

为获取该个人信息的主体必须给予信息提供者以补偿。相反，法院直接援引了 《欧洲人权

公约》第８条的隐私权规定，分析了相关当事人的权利是否受到侵犯。〔３７〕其后，在 “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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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１９８１，Ｅ．Ｔ．Ｓ．１０８，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ｐ：／／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ｃｏｅ．ｉｎｔ／＇ＩＹｅａｔｙ／ｅｎ／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Ｈｔｍｌ／１０，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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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的多项条款都表明了这一点，例如第２条第２段 ｃ项规定，“自然人在纯粹个人或家庭
活动中所进行的个人数据处理”不适用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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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音乐制造商协会案”〔３８〕“萨塔梅迪亚案”〔３９〕“巴伐利亚啤酒案”〔４０〕等案件中，欧盟法院

又采取了类似立场，将个人信息理解为保护隐私权益的工具。在欧盟法院看来，并不存在

一种私法上的个人信息权。在私法上，只有当行为侵犯了具有人格利益的隐私权益时，才

能被判定为侵犯个人信息，相关信息主体才有可能得到法律救济。

三、法律原理的重新理解

　　 （一）隐私权益的侵权法保护

　　现代信息社会中，传统的隐私侵权法很难担负起保护隐私权益的重任。例如，有学者
指出，英美的隐私侵权法已经停滞不前，在保护个人隐私权益方面捉襟见肘。戴安娜·齐

默曼认为，对于普罗斯所归纳的公开个人隐私事实之诉，原告往往很难获胜。〔４１〕詹姆斯·

惠特曼认为，一个多世纪以来，沃伦与布兰代斯所发展起来的隐私之诉在美国的法律实践

中没有多大进展，这一点人们早有共识。〔４２〕劳伦斯·弗里德曼更是直言，“沃伦与布兰代

斯的隐私观念———防止媒体令人不齿的烦扰———似乎并没有获得多大发展；如今，它基本已

经消亡”。〔４３〕

　　传统侵权法难以回应隐私权益在信息与网络时代面临的威胁，原因在于，现代信息社
会中，侵犯隐私权益的过程具有复杂性。传统的隐私侵权中，侵犯隐私权益的主体往往是

单一或特定的，侵权过程相对容易辨识。侵权法的适用以存在伤害或损失为前提，较为适

合对独立的、一次性的侵权提供救济。到了现代信息社会，隐私权益所面临的威胁与风险

通常涉及多个主体，侵权过程也不易辨识。例如，个人可能只在小范围内公开了其个人信

息，某家企业通过正常的商业活动获取该个人信息后，对这些信息进行了部分匿名化处理，

处理后的信息又被转卖给第三方，第三方根据这些信息对用户进行有针对性的电话或网络

营销。如同丹尼尔·索洛夫所言，现代社会里，个人隐私权益所面临的威胁具有复杂性、

系统性，个人在管理隐私时，往往面临卡夫卡式的困境，很难对伴之而来的相关风险进行

分析和判断。〔４４〕

　　要应对这种具有系统性、复杂性的隐私风险，大陆法系的人格权保护进路也存在困难。
人格权保护进路将隐私权益视作人格权的一部分，但很多的信息收集、储存、使用与披露

行为并不直接对个人人格或其他相关权益造成侵害。尤其是，收集个人信息、使用个人信

息、储存与转移个人信息等行为，从单一行为的角度看，可能并不会侵害个人的人格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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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权益，只有将这些行为集合到一起后，才会对个人人格或其他相关权益造成损害。因此，

与英美侵权法的状况类似，〔４５〕大陆法系的侵权法进路也很难为隐私权益提供充分的保护。

　　 （二）个人信息的财产法保护

　　保护隐私权益的另一种私法进路，是将个人信息 “权利化”，设想一种对抗不特定第三

人的个人信息自决权或财产权。这种个人信息私法保护的进路可能面临隐私权益保护过度

与保护不足的双重问题。

　　一方面，如果赋予个人信息主体以对抗不特定第三人的财产权或自决权，那就意味着，

一切获得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都必须征得对方的同意，未经他人同意，一切获取他人信息

的行为都属违法。在现实社会中，此类情形显然是荒谬的。按照这一逻辑，当前社会中普

遍存在的私人信息交流和 “八卦”现象都将构成对信息自决权的侵犯。〔４６〕个人信息权或信

息自决权的创设，不仅可能会对人们交流第三方信息造成困难，而且会给其他日常交往制

造难题。人们在日常生活的交流过程中，经常会涉及到他人信息。这种关涉他人信息的交

流通常不可能经过当事人的明确同意，特别是当涉及到他人的负面信息时，当事人往往不

会同意他人获知自身的信息。如果赋予个人以完整的个人信息权或信息自决权，必将导致个

人信息侵权现象在日常生活中的泛化。〔４７〕总之，如果将个人信息视为一种可以对抗他人的权

利，每个人都将成为一座孤岛，既无法进行正常的社会交往，也无法有效获取社会信息。〔４８〕

　　另一方面，将个人信息权利化或财产化，由个人通过企业的 “告知—选择”框架保护

公民的隐私权益，又会造成公民隐私权益保护不足的问题。〔４９〕

　　个人往往缺乏隐私权益保护意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阅读或几乎不阅读相关的隐

私公告。在２００６年的一项研究中，美国研究者发现，只有２０％的被调查者在 “大多数情况

下会阅读隐私公告”。〔５０〕在另一项研究中，只有４．５％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总是阅读隐私公

告，１４．１％的被调查者称他们经常阅读隐私公告。〔５１〕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格式化的隐私

条款或隐私公告在加强个人隐私权益保护方面可能并无明显作用。〔５２〕人们之所以不阅读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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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公告，原因有多个方面。首先，个体对于风险的认知往往是有限理性的。行为法律经济

学的研究者们发现，个人通常对于熟悉的风险，诸如刑事犯罪、疾病等风险感知程度较深，

对于不熟悉的风险，如隐私权益保护不力所造成的风险，则感知较浅。〔５３〕因此，个人在面

对隐私条款或相关告知时，态度时常是漫不经心的，难以做出真正理性和深思熟虑的选

择。〔５４〕其次，隐私保护问题带有一定程度的专业性，非专业人士即使阅读了相关隐私政

策，也不可能完全理解政策内容。许多企业和网站的隐私政策十分复杂，远远超出一般读

者的阅读能力。不仅如此，这些隐私政策还极为冗长，内容各不相同。以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隐私政
策的解释为例，其篇幅之长甚至超过美国宪法。〔５５〕公民个体要想完全理解隐私政策，几乎

是不可能的。根据卡内基梅隆的一项研究估算，一位美国公民，要想阅读完其访问的所有

网站的隐私公告，一年可能需要花费２４４个小时。〔５６〕

　　当然，隐私的自我管理可以通过改善企业和网站的隐私政策部分实现。〔５７〕国家可以要
求企业出台清晰易懂的隐私政策，以便个人能够准确无误地理解它们。就像 《一般数据保

护条例》所规定的，隐私政策 “应当使用一种容易理解的形式，使用清晰和平白的语

言”。〔５８〕即便如此，现代社会中隐私与风险的特征也无法改变。现代社会中，个人信息的

收集、储存、分析、披露等过程已经变得极为复杂，隐私与风险的关系并非一一对应。即

便网站提供了清晰的风险预警，个体具有极高的风险意识，人们也不可能合理预见到与隐

私权益相伴而生的种种风险。

四、隐私权益的场景化与社群主义理解

　　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进路之所以存在困境，根本上是由隐私权益与个人信息的特征决
定的。首先，隐私权益总是场景化的，脱离特定场景谈论隐私权益，容易导致隐私权益保

护的目的与效果发生错位。传统的隐私侵权法中，法律制度所要防控和应对的主要是传统

类型的侵权行为；而在以公法规制为主的信息与数据保护立法中，法律制度所要防范和化

解的主要是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带来的风险。脱离具体场景谈论隐私权益或个人信息权益，

不但无法为权益提供有效保护，还有可能引发过度保护或保护不足的弊端。其次，隐私权

益总是同特定社群或特定共同体相联系，在设定隐私权益的保护限度时，必须参考特定共

同体的一般标准。尽管隐私权益保护的表现形式是防御第三人或共同体对私人空间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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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ＬｏｒｒｉｅＦａｉｔｈＣｒａｎｏｒ，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ＢｕｔＮｏｔ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ｆｏｒＰｒｉｖａｃｙＮｏｔｉｃｅａｎｄＣｈｏｉｃｅ，１０Ｊ．Ｔｅｌｅ
ｃｏｍｍ．＆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Ｌ．２７３，２７４（２０１２）．
学者对于改善隐私政策的建议很多，有学者主张必须将企业的隐私政策和企业商标进行捆绑，也有学者主张

应当要求企业的隐私政策变得极具警示性，采取类似香烟广告上的警示。ＳｅｅＰａｕｌＯｈｍ，ＢｒａｎｄｉｎｇＰｒｉｖａｃｙ，９７
Ｍｉｎｎ．Ｌ．Ｒｅｖ．９０７（２０１３）；Ｍ．ＲｙａｎＣａｌｏ，ＡｇａｉｎｓｔＮｏｔｉｃｅＳｋｅｐｔｉｃｉｓｍｉｎＰｒｉｖａｃｙ（ａｎｄＥｌｓｅｗｈｅｒｅ），８７ＮｏｔｒｅＤａｍｅＬ．
Ｒｅｖ．１０２７，１０５０－５５（２０１２）．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６７９号条例），第７条第２段。



其目的却在于促进个体在共同体中更好地交流信息，而非使其脱离社会，化为信息孤岛。

因此，个体隐私权益受保护的力度必然因其所处共同体的不同而有差异。隐私权益保护的

边界，需要根据不同共同体的特点和具体场景中人们的普遍预期加以确定。例如，亲密的

小共同体中，对于隐私权益的保护力度往往较小，因为在这样的小共同体中，成员之间对

于隐私的相互分享有着较高的接受度。在半熟人社会或陌生人社会中，成员会对隐私与信

息的分享较为警惕。在陌生人社会里，人们对隐私保护的预期可能更高，甚至期望彻底实

现信息的匿名化，达到人们相互之间无法直接辨识彼此身份的程度。〔５９〕

　　在法律实践中，这种基于场景与共同体的视角已经得到充分体现。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
来，合理信息实践原则已被美国和欧洲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广泛采用。从美国的各个部门

立法到欧洲最新的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６０〕无一例外。尽管合理信息实践原则有多个版

本，但它们都假设了市场共同体或政治共同体的存在，假设了信息流通对于市场运转或国

家治理的重要性。合理信息实践原则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于，企业或国家在信息收集与使用

的过程中是否贯彻了合理性原则。合理信息实践原则所要求的告知义务、公开义务、透明

义务以及赋予当事人更多的知情权和修改权，本质上都是希望信息流通更加符合个体在具

体场景中的预期。

　　在理论界，这种隐私权益的场景化理解与共同体视角也日渐成为主流。１９８９年，罗伯
特·波斯特发表了 《隐私的社会基础：普通法侵权中的共同体与自我》一文。〔６１〕波斯特指

出，隐私侵权法看似是个人防御集体对个体空间或个人人格加以侵犯的手段，实则带有社

群主义的面相，因为只有在社群共同体中，个人的合理空间或人格才具有实现的可能。普

通法上的隐私侵权确定了个人隐私的边界，其所做的无非是保护 “社会规范”，即建构个人

和共同体身份的 “文明规则”。隐私法的功能在于，保护共同体的 “社会规范”或 “文明规

则”不被以媒体为代表的机构所吞噬。海伦·尼森鲍姆所做的研究同样具有奠基性。不同

于从个人权利角度看待隐私的研究，尼森鲍姆将隐私问题放置在具体的信息流通场景下加

以理解。〔６２〕在尼森鲍姆看来，隐私之所以构成现代社会中的重大问题，原因在于现代科技

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信息的流通方式，而这种流通方式未必是公平和合理的。隐私保护的

合理路径并非是划定一条固定的隐私权或个人信息权的边界，相反，隐私保护所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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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当然，在大数据时代，这一预期或目标能否实现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实现，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学者认为，

这一预期或目标无法实现，因为在大数据时代，通过各种信息的交叉比对，辨识个人信息已经非常容易，即

使通过各种匿名化的技术处理数据，也不足以防止人们通过相关信息识别个人。有学者区分了已识别的个人

信息和可识别的个人信息，认为应当将前者视为信息隐私法保护的首要对象，而对后者则应采取不同级别的

保护。两种观点分别参见 ＰａｕｌＯｈｍ，ＢｒｏｋｅｎＰｒｏｍｉｓｅｓｏｆＰｒｉｖａｃｙ，５７ＵＣＬＡＬ．Ｒｅｖ．１７０１（２０１０）；ＰａｕｌＭ．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ＤａｎｉｅｌＪ．Ｓｏｌｏｖｅ，ＴｈｅＰＩＩＰｒｏｂｌｅｍ，ＰｒｉｖａｃｙａｎｄａＮｅｗ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ｌｙ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ａｂｌ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８６Ｎ．Ｙ．Ｕ．Ｌ．
Ｒｅｖ．１８１４（２０１１）。
对比美国和德国，会发现美国对于 “场景”要更为尊重，美国的 《消费者隐私权利法案》直接将 “尊重场

景”视为核心原则。必须注意的是，尽管欧洲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总体上采取了一种强化数据主体控制的

进路，其条文也体现了场景化期待的思路。例如，《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６条第４段规定，当数据主体没有
明确表示同意，判断数据处理是否合法，应当考虑 “个人数据收集时的目的与计划进一步处理的目的之间的

所有关联性”，“个人数据收集时的场景，特别是数据主体与控制者之间的关系”。对于美欧在此问题上的区

别，可参见范为：《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路径重构》，《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９５页以下。
ＳｅｅＲｏｂｅｒｔＣ．Ｐｏｓｔ，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ｒｉｖａｃ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ｌｆ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ＬａｗＴｏｒｔ，７７Ｃａｌ．Ｌ．Ｒｅｖ．
９５７－９９８（１９８９）．
参见前引 〔５０〕，Ｎｉｓｓｅｎｂａｕｍ文，第６７页以下。



应是实现 “场景性公正”，即在具体场景中实现信息的合理流通。经过波斯特、尼森鲍姆等

人的奠基性研究，如今的隐私研究尽管仍然众说纷纭，场景化和共同体的分析思路，却已为

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例如，有学者从信任的角度分析隐私，认为隐私的本质是一种信任，

即一方合理地信任另一方或者相关方不会泄露其信息；〔６３〕有学者认为，可以借助英国普通

法上的违反保密之诉重新激发隐私侵权法的活力。〔６４〕这些研究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将隐私权

益保护置于共同体或某种关系网中加以思考，并结合具体场景，判断侵犯隐私权益的情形

是否存在。〔６５〕

五、迈向个人信息的消费者法与公法保护

　　同西方国家一样，我国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也面临着许多困境。一方面，随着互联网、
大数据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当前民法体系中的隐私权保护机制难以应对现代信息社会中的

新挑战，传统侵权法无法适应现代信息社会中的复杂风险。另一方面，过度依赖私法中的

意思自治原则或 “告知—选择”框架来保护个人信息，会给个人和企业制造难题。对于个

人而言，由于隐私政策专业性太强、个人认知有限、信息风险复杂等原因，个人难以对自

身的隐私权益和其他权益进行准确判断。对于企业和其他机构而言，如果要求个人信息的

使用都要以明确授权为基础，那么社会中的个人信息流通就会面临巨大阻力。企业和相关

机构对个人信息的合理收集与利用就会面临许多障碍，进而损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的其

他权益。

　　为摆脱个人信息私法保护的困境，我国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应当倚重消费者法保护与
公法保护的进路。为真正发挥私法在保护公民隐私权益方面的作用，国家有必要结合具体

场景，将私法 “消费者法化”。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背景是，现代信息社会中个体与企业等

大型机构之间在信息能力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与强调主体平等、意思自治的私法存在隔

阂。私法若要在保障个人信息的合理流通与使用的同时，兼顾对公民隐私权益的保护，就

必须结合具体场景，采用以倾斜保护、集体保护等为原则的消费者法框架。在个人信息消

费者法保护的具体制度层面，我国未来的个人信息立法可以在特定领域和特定情形中赋予

个体以具体的消费者权利，如个人信息访问权、纠正权等。通过在特定场景中进行赋权与

倾斜保护，而非一般性的赋权，公民个体将能对自身信息与相关权益进行有效的自我保护，

企业、政府机构和社会也能实现对个人信息的合理利用。同时，各级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

会可以针对企业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一些不当行为提起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对此开展

公益诉讼的探索。单一个体或消费者很难对企业等信息收集者与处理者进行监督，但各类

公益组织和政府机构可以成为消费者集体或公民集体的代言人，对个人信息保护进行有效

监督。

·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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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６４〕
〔６５〕

ＳｅｅＡｒｉＥｚｒａＷａｌｄｍａｎ，ＰｒｉｖａｃｙａｓＴｒｕｓｔ：Ｓｈａｒｉｎｇ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Ｗｏｒｌｄ，６９Ｕ．ＭｉａｍｉＬ．Ｒｅｖ．５５９
（２０１５）．
参见前引 〔４１〕，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文。
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分析隐私必须将隐私放在 “信息共享的场景下，用社会学的人际信任的原则，而不是基

于权利教义的自主和选择框架”。参见前引 〔６３〕，Ｗａｌｄｍａｎ文，第５６０页以下。国内研究中类似的观点，参
见高富平：《个人信息保护：从个人控制到社会控制》，《法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８４页以下。



　　公法保护也应当成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手段。之所以要保护个人信息，很大程
度上是因为个人信息的保护不足或保护不当会给公民个体带来无法预见或无法预防的风险。

如果国家能够对相关风险进行有效预防与管理，个体防范相关风险的压力就会降低很多，

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和流通也能较为安全。在公民个体不足以对信息风险进行客观和有

效判断的情况下，国家有责任为公民提供信息安全这一公共产品。就个人信息公法保护的

具体制度而言，我国未来的个人信息立法可以建立一套风险管理制度。例如，针对某些收

集、储存与处理个人敏感信息或海量个人信息的网络与信息设备，可以比照网络安全法第

３１条的规定，要求企业等机构采取严格的安全保护义务。对于一般企业与机构的个人信息
收集与利用，可以借鉴和采用风险评估与风险预防制度，实现对相关风险的有效管理。〔６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ｖａｃｙａｄｏｐｔａ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ｔｉｃ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ａｎｄｖｉｅｗ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ｓａｎｏｂｊｅｃｔｏｆｃｉｖｉｌｒｉｇｈｔ．Ｔｈｅ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ｒｇｕｅｔｈａｔ，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ｉ
ｅｎｃｅ，ｃｉｖｉｌｌａｗｃｏｕｌ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ｏｐｒｉｖａｃｙ．Ｙｅｔ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ｒｇｕｅｓｔｈａｔＷｅｓｔｅｒｎ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ｖａｃｙｌａｗｈａｓｎｅｖｅｒｅｎｄｏｒｓｅｄａｃｉｖｉｌｒｉｇｈｔｔｏ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ｖｉｌｌａｗｆａｃｅｓｇｒｅａｔ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ｉｎ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ｏ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ｐｒｉｖａｃｙｉｎｔｈｅａｇｅｏｆ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ａｄｏｐｔａ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ｅｄ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ｐｒｉｖａｃｙ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ｌｏｗ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ｓａｃｏｍｍｏｎｇｏｏｄ．Ｔｈｅａｉｍｏｆ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ｉｓｔｏ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ｒｉｓｋｓ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ｅｗｉｔｈ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ｒｆｌｏｗ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ｅｍｐｌｏｙ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ｌａｗｔｏｒｅ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ｅ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ｌａｗ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ａｌｓｏｅｍｐｌｏｙｐｕｂｌｉｃｌａｗｔｏ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ｒｉｓｋｓ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ｒｉｖａｃｙ，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ｉｖｉｌｌａｗ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ｉｓｋ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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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类似的立场，参见周汉华：《探索激励相容的个人数据治理之道———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方向》，《法

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第３页以下。在域外的个人信息保护中，这一思路也得到了体现。例如，欧洲 《一

般数据保护条例》第３２条规定了与风险相称的技术与组织措施：“在考虑了最新水平、实施成本、处理的性
质、处理的范围、处理的场景与目的之后，以及处理给自然人权利与自由带来的伤害可能性与严重性之后，

控制者和处理者应当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如下的适当技术与组织措施，以便保证和风险相称的安全水平。”第

３５条规定了风险评估：“当某种类型的处理———特别是适用新技术进行的处理———很可能会对自然人的权利与
自由带来高风险时，在考虑了处理的性质、范围、场景与目的后，控制者应当在处理之前评估计划的处理进

程对个人数据保护的影响。”




